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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滨海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津滨劳人仲案字[2024]第 89 号

申 请 人：宋某。

被 申请 人：某公司。

住 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某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某，被申请人处法务经理，一般代理。

申请人宋某诉被申请人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受理

后依法组成独任仲裁庭，并开庭进行了审理，申请人宋某、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陈某依法参加了仲裁活动，本案现已审

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本人宋某 2022 年 7 月 1 日入职，担任资

产管理中心总经理，月税后工资 1.5 万，由于自入职公司就

没有得到应有的工资发放，于 2023 年 7 月 1 日解除关系，

长期每月都延误、拖欠（2023 年 1 月-2 月的全额工资 3 万），

同时，社保基数也未按《劳动法》等规则基数缴纳。现要求:1、

补发公司所拖欠 2023 年 1-2 月全额工资 3 万元；2、补发社

保基数差额 1.68 万元；3、补发 2023 年 3 月至 7 月基本工

资 1.624 万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宋某与我公司 2022 年 7 月 1 日签订了

劳动合同。2022 年 12 月 8 日，我公司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

通知书》解除了与宋某之间的劳动关系。我公司于 2024 年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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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4 日收到宋某的劳动仲裁的申请，现答辩如下：（1）宋

某在我公司工作期间，多次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我公司领导

工作安排、多次迟到早退。公司领导也多次给予其警告。2022

年 12 月 5 日至 12 月 7 日，宋某连续三天无故旷工。此行为

已经严重违反我公司的规章制度。根据《劳动法》第 25 条

以及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39 条、第 40 条的规定，我公司出具

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解除了与宋某之间的劳动关系。（2）

宋某在其工作期间所表现的职业技能与其面试时自我的介

绍有所出入，同时,宋某推脱说因我公司原因导致其工作不

能正常推进,没有工作业绩。并多次与我公司领导约谈此事。

很偶然的情况下，我公司得知宋某的简历存在造假的情况。

鉴于宋某日后继续找工作的需要，我公司并未和其“摊牌”。

仅是以其行为已经严重违反我公司的规章制度，根据《劳动

法》第 25 条以及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39 条、第 40 条的规定，

我公司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解除了与宋某之间的劳

动关系。（3）2022 年 12 月 8 日，我公司出具《解除劳动合

同通知书》解除了与宋某之间的劳动关系。2024 年 1月 24 日

收到宋某的劳动仲裁的申请。此期间已超过了一年的劳动仲

裁的申请期限。宋某已失去在劳动仲裁中胜诉的权利。综上

所述，根据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之规定，因我公司提出

解除劳动合同的，由我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。我公司已

经提交了公司的规章制度、宋某的劳动合同书、宋某的考勤

记录以及宋某向我公司提出的简历等等，这些都明确了宋某

的简历造假、无故旷工的行为，同时明确了其行为已经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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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了我公司的规章制度。对此，我公司是有权单方解除劳

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或者经济赔偿的。我公司认为

根据《劳动法》的规定，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、提高职

业技能、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，故录用条件不仅限于劳

动者的业务技能，劳动者的职业道德与信用状況也是用人单

位的隐含录用条件。宋某提供的简历中确有造假的情况、也

的确存在不诚信的行为，我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也

并无不当。虽然宋某确实现实存在着、不可回避的家庭困难，

对此我公司也已经通过续交社保的手段为其提供了我公司

的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但是，对于宋某严重违反我公司规章制

度的行为，我公司认为应严格按照企业的规章制度执行并解

除了与宋某的劳动合同。同时，我公司在不支付任何经济补

偿或者经济赔偿的前提下，保留迫究宋某对我公司造成经济

损失的民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权利。

本委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从事资产管理中

心总经理岗位工作，双方已订立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

至 2023年 7月 1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书。2023 年 7月 26日,

被申请人为申请人出具《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》，载明“由

于合同到期，终止劳动合同，原因于 2023 年 7 月 1 日解除”。

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8132 元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当庭撤回第二项仲裁请求。

上述事实，有申请人及被申请人当庭陈述及相关证据证

实，本委予以确认。

本委认为：劳动者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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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中，被申请人辩称 2022 年 12 月 8 日已与申请人解

除劳动合同，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

送达申请人，申请人亦不认可双方劳动合同于 2022 年 12 月

8 日解除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

法律问题的解释(一)》第四十四条规定，本委对被申请人的

辩称不予采信。申请人陈述每月税后工资 15000 元，但未提

供足够证据予以证实，本委对申请人月工资 15000 元的陈述

不予采信，结合申请人庭后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账户

历史明细清单显示，被申请人确实存在未发放申请人 2023

年 1 月至 2 月工资的事实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 月至 2

月工资 16264 元（8132 元×2 个月）。

庭审中申请人自认 2023 年 3 月以后，一直以兼职的状

态继续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双方依然存在劳动合同关系，故

被申请人应当按照天津市最低工资标准向申请人发放工资，

而不应分文不发。根据《天津市工资支付规定》第十三条、

《津人社规字[2021]4 号》、《津人社规字[2023]8 号》规

定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至 7 月 26 日工资

10524.14 元（2180 元÷21.75 天×18 天+2180 元×4 个月）。

经本委调解无效，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

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

第四十七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

律问题的解释(一)》第四十四条，《天津市工资支付规定》

第十三条，《津人社规字[2021]4 号》，《津人社规字[2023]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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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》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 2023 年 1 月至 2 月工资，计人民币：16264 元（壹万陆仟

贰佰陆拾肆元整）；

二、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，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 2023 年 3 月至 7 月 26 日工资，计人民币：10524.14 元（壹

万零伍佰贰拾肆元壹角肆分）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一式三份，一方当事人不履

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八条规定，

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所列情形之

一的，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

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
仲 裁 员：王建斌

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：田宇哲


